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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办理规定

（外专发〔2004〕139 号）

一、许可事项：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二、实施机关：国家外国专家局 省级外国专家局

三、申请条件：

外国专家受聘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取得“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外

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的外国专家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 一 ) 为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协议、协定和中外经贸合同，应聘在中国工

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

( 二 ) 应聘在中国从事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

工作的外国籍专业人员 ;

( 三 ) 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中担任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享受同等待遇的外

国籍高级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

( 四 ) 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的境外专家组织或人才中介机构常驻中国代表机

构的外国籍代表 ;

( 五 ) 应聘在中国从事经济、技术、工程、贸易、金融、财会、税务、旅游等

领域工作，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本条第 ( 二 )、( 三 ) 款外国专家应具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和 5 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历 (其中语言教师应具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和 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

四、申请材料：

( 一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 二 ) 个人简历 (包括学历、工作经历 );

( 三 ) 最高学历证书或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

( 四 ) 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或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

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书 ;

( 五 ) 聘用协议或合同：

第三 条第 (一 )款外国专家，需提交有关项目协议和项目批件复印件 ;

第三 条第 ( 二 ) 款外国专家，需提交聘请单位资格认可证书复印件或提交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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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编号以及与聘请单位订立的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统一印制的标准聘用合同 ;

第三 条第 (三 )款外国专家，需提交企业任命书或聘用合同复印件 ;

第三 条第 ( 四 ) 款外国专家，需提交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外国代表

任命书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派遣文书复印件 ;

第三 条第 (五 )款外国专家，需提交聘用协议或合同复印件。

五、办理程序和期限：

( 一 ) 申请

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事业单位、专业总公司聘请外国专家，向国家外国专

家局提出申请，其他单位聘请外国专家，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向所在地省级外国专家

局提出申请。

(二 )受理

1.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实施机关要求提交全部申

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2. 实施机关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其申请材料中的错误。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实施机关应当场或在五日内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

明日期的《行政许可补正申请材料通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经告知仍无法补正的，不予受理。

3. 对受理或者不受理的申请，实施机关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或《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对不予受理的申请，

实施机关在《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中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 )审批

实施机关依据有关规定，对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在二十日内做出决定。

特殊情况可延长十日，但应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并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

印章和注明日期的《行政许可延期通知书》，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实施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1. 申请材料不真实 ;

2. 申请人不符合外国专家条件 ;

3. 实施机关认为不适宜发给申请人《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其他情况。

实施机关对申请作出给予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时，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

章和注明日期的《行政许可决定送达通知书》。对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实施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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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许可决定送达通知书》中注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对给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实施机关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颁发、送达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统一印制的《外国专

家来华工作许可证》。

实施机关在签发《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时，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并由

本行政机关授权人在相应栏目上签字。

六、其他事项：

( 一 ) 办理职业 (Z) 签证。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须凭工作许可原件、中国

被授权单位的签证通知函 ( 电 ) 及有效护照，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办理职业 (Z)

签证。中国驻外使领馆为外国专家核发职业 (Z) 签证后，留存工作许可原件。

( 二 ) 办理《外国专家证》和居留许可。持职业 (Z) 签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

专家须在入境后十五日内，到工作许可签发部门申办《外国专家证》，并在入境后

三十日内凭职业 (Z) 签证和《外国专家证》到所在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外国

人居留许可。

本规定由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解释。


